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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是依据 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

量术语及定义》和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的规定而制定的。 

本规程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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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用卡尺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副尺分度值为0.1mm，测量范围-10mm～30mm；主尺分度值为0.5mm，

测量范围上限至250mm的砖用卡尺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GB/T 2542-2012   砌墙砖试验方法 

GB 5101-2003     烧结普通砖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   

共面性 coplanarity      

砖用卡尺两支承框测量基面在同一平面内。 

4  概述 

砖用卡尺是利用游标原理对砌墙砖的几何尺寸、弯曲和杂质凸出量等进行测量的长度

计量器具，其结构示意图见图1。 

 

图1 砖用卡尺结构示意图  

1—左支承框； 2—紧固螺钉； 3—主尺； 4—副尺； 5—游标尺； 6—测量框； 7—右支承框； 

8、12—测量基面； 9、11—主尺测量面； 10—副尺测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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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量性能要求 

5.1  测量面和测量基面的表面粗糙度 

测量面和测量基面的表面粗糙度不大于表 1 的规定。 

表 1  测量面和测量基面的表面粗糙度 

测量位置 主尺测量面 副尺测量面、测量基面 

表面粗糙度Ra/μm 0.8 1.6 

5.2  标记宽度和宽度差 

标记宽度为 0.10mm～0.20mm，标记宽度差不大于 0.05 mm。 

5.3  测量基面的共面性 

两支承框测量基面在主尺移动方向上任意位置的共面性不大于0.03mm。 

5.4  示值误差 

副尺和主尺的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表2的规定。 

表 2   最大允许误差                  mm  

尺型 副尺 主尺 

最大允许误差 ±0.2 ±0.5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 

6.1.1 砖用卡尺上应标明制造厂名或商标、分度值、仪器型号、出厂编号等。 

6.1.2 砖用卡尺表面应镀层均匀、标尺标记应清晰。不应有锈蚀、碰伤、毛刺、镀层脱落

及明显划痕，无目力可见的断线或粗细不匀等，以及影响外观质量的其他缺陷。 

6.1.3 后续检定的砖用卡尺，允许有不影响使用的外观缺陷。 

6.2  各部分相互作用 

6.2.1 砖用卡尺的副尺在测量框中移动应手感平稳，不应有阻滞或松动现象。 

6.2.2 砖用卡尺的测量框和支承框在主尺上移动应手感平稳，不应有阻滞或松动现象。 

6.3  各部分相对位置 

6.3.1 游标尺标记与副尺标记应平行，无目力可见的偏斜。 

6.3.2 砖用卡尺游标标记表面棱边至副尺标记表面的距离应不大于0.25mm，支承框对线斜

面棱边至主尺标记表面的距离应不大于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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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砖用卡尺的副尺测量面和两支承框测量基面在与检验平板工作面接触时，测量框游

标尺上下“零”标记与副尺相应标记应重合，无目力可见的偏斜。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检定条件 

7.1.1 检定室内温度（20±5）℃。 

7.1.2 检定室内相对湿度不大于80％。 

7.1.3 检定前，应将被检砖用卡尺及检定用设备放置在恒温室内等温，其平衡温度时间为

置于平板上不少于 1小时，置于木桌上不少于 2 小时。 

7.2  检定项目和检定设备 

检定项目及主要检定设备见表 3。 

 表 3  检定项目和检定设备  

序

号 
检定项目 主要检定设备 

检定类别 

首次 

检定 

后续 

检定 

使用中

检查 

1 外观 —— + + + 

2 各部分相互作用 —— + + + 

3 各部分相对位置 塞尺MPE：±（5~16）μm + + - 

4 测量面和测量基面的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MPE：

+12% ~ -17% 
+ - - 

5 标记宽度和宽度差 工具显微镜MPEV：3μm + - - 

6     测量基面的共面性 
1级平板，塞尺MPE： 

±（5~16）μm 
+ + - 

7 示值误差 3级或5等量块，1级平板 + + + 

注：表中“+”表示应检定；“-”表示可不检定。 

7.3  检定方法 

7.3.1  外观 

目力观察。 

7.3.2  各部分相互作用 

目力观察和手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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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各部分相对位置 

目力观察或用塞尺进行比较测量。 

7.3.4  测量面和测量基面的表面粗糙度 

    用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比较测量。进行比较时，所用的表面粗糙度样块和被检测量面

的加工方法应相同，表面粗糙度样块的材料、形状、表面色泽等也应尽可能与被检测量面

一致。当被检测量面的加工痕迹深浅不超过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工作面加工痕迹深度时，

则被检测量面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不超过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的标称值。 

7.3.5  标尺标记的宽度和宽度差 

用工具显微镜测量。分别在主尺、副尺和游标尺上至少各抽测 3 条标记测量其宽度，

均应符合要求。标记宽度差以所测标记中的最大与最小宽度之差确定。 

7.3.6  测量基面的共面性 

两支承框在主尺上移动，在不少于均匀分布的 3 个位置上，使测量基面与平板接触，

用塞尺片进行试塞，以最小不能通过的塞尺片厚度作为测量结果。 

7.3.7 示值误差 

用3级或5等量块测量。测量点的分布：在测量范围内不少于3点，具体见表4规定。 

表 4  测量点                mm 

测量范围 测量点 

副尺 

-10～0 1.1       5.5        10 

0～30 2.5       10        20 

主尺 ≤250  50      121.5       250 

7.3.7.1  -10mm～0mm副尺示值误差 

将量块置于1级平板上，使之处于砖用卡尺的两支承框之间，移动副尺，使副尺测量

面与量块测量面接触，示值误差以副尺示值与量块尺寸之差确定。 

7.3.7.2  0mm～30mm副尺示值误差 

将同一尺寸的两量块置于1级平板上，使砖用卡尺的两支承框测量基面与量块测量面

接触，然后移动副尺，使副尺测量面与平板工作面接触，示值误差以副尺示值与量块尺寸

之差确定。 

7.3.7.3  主尺示值误差 

左支承框对零，将量块置于两支承框测量面之间，移动右支承框，使两支承框测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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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量块测量面接触，右支承框对线棱边所对应的主尺标记值与量块尺寸之差即为主尺示值

误差。 

7.4  检定结果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发给检定证书；不符合要求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

不合格项目。 

7.5  检定周期 

检定周期可根据使用的具体情况确定，一般不超过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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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示值误差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A.1 测量方法 

    砖用卡尺的示值误差用 3 级或 5 等量块来检定。下面以分度值为 0.1mm，测量范围为

（0～30）mm 的副尺 20mm 校准点示值误差为例，采用 5 等量块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A.2 测量模型 

△=L（1＋α·△t）－L0（1＋α0·△t0） 

                   =L－L0＋L·α·△t－L0·α0·△t0                     （A.1） 

 式中    L——砖用卡尺读数（20℃条件下）； 

         L0——量块实际尺寸（20℃条件下）； 

α、α0——砖用卡尺及量块的热膨胀系数； 

△t、△t0——砖用卡尺及量块分别偏离 20℃的温差。 

A.3 方差和灵敏系数 

令 δa=α－α0 ，则 α= δa＋α0    

令 δt = △t－△t0 ，则 △t0 = △t－δt 

代入式（A.1）得：△= L－L0＋L（δa＋α0）△t－L0·α0·（△t－δt）         （A.2） 

由于 L ≈ L0，则式（A.2）简化为： 

          △= L－L0＋L·δa·△t +L0·α0·δt                                                （A.3） 

公式（A.3）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彼此不相关，由公式 )(]/[ 222

iic xuxfu   得 

                )(2

cu 22222222

00 tt
ucucucuc LLLL  

  

式中： Lc = / L  =1                   
0 0/ 1Lc L      

a
c = /   = L·△t            

t
c =   t / = L0·α0 

A.4 标准不确定度的来源和评定 

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见表 A.1 

A.4.1 卡尺示值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Lu  

A.4.1.1 分度值量化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Lu  

对副尺分度值为 0.1mm 的砖用卡尺，对线误差分布区间为 0.05mm，服从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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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3 ，则： 

1Lu = 0.05/ 3 = 0.0289（mm） 

A.4.1.2 测量基面共面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2Lu  

        测量基面的共面性不大于 0.03 mm，服从均匀分布，k = 3 ，则： 

2Lu =（0.03/2）/ 3 = 0.0087（mm） 

则卡尺示值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Lu = 22

21 LL uu  = 0.0302（mm） 

A.4.2 检定用 5 等量块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0Lu  

检定用量块最大长度为 20 mm，其扩展不确定度为（0.5μm＋5×10
-6
ln）=0.6μm，k =2.58，

由于检定时需用两块量块，则： 

     
0Lu =（0.6/2.58）× 2 = 0.0003（mm） 

表 A.1  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

分量  ixu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ixu  
灵敏系数 ic  

ic ·  ixu  

mm 

Lu  卡尺示值测量 0.0302mm 1 0.0302 

0Lu  标准量块偏差 0.0003mm －1 0.0003 

a
u  

卡尺和量块的 

热膨胀系数差 
2×10

-6℃
-1

/ 6  L·△t = 20×5 mm·℃ 0.00008 

t
u  

卡尺和量块的 

温度差 
0.3℃/ 3  L0·α0 = 20×11.5×10

-6
mm·℃

-1

 0.00004 

A.4.3 卡尺和量块热膨胀系数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a

u  

卡尺和量块的热膨胀系数差为±2×10
-6℃－1，服从三角分布，k= 6 。以温度变化 5℃来

度量，取检定用最大量块值 20mm，则： 

a
u = 2×10

-6
/ 6 ℃-1

 



JJG（冀）121-2015 

8  

a
c = L·△t = 20×5 mm·℃ 

A.4.4 卡尺和量块温度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t

u  

卡尺和量块的温度差估计为±0.3℃，服从均匀分布，k = 3 ，取检定用最大量块值

20mm，则： 

t
u = 0.3/ 3 ℃ 

t
c = L0·α0= 20×11.5×10

-6
mm·℃-1

 

A.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u  

cu = 22222222

00 tt
ucucucuc LLLL  

 = 0.030mm 

A.6 扩展不确定度 U 

U= k· cu = 0.06mm， k = 2 

A.7 结论 

砖用卡尺副尺最大允许误差 MPE 为±0.2mm，以上评定其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扩展不

确定度 U=0.06mm，满足 U≤MPEV/3，可判断规程中的检定方法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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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信息及格式 

 

B.1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包含以下信息： 

B.1.1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B.1.2  检定所用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信息 

B.1.2.1  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名称 

B.1.2.2  测量范围 

B.1.2.3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B.1.2.4  证书编号 

B.1.2.5  检定证书有效期 

B.1.3  检定条件  

B.1.3.1  环境条件：温度、相对湿度等 

B.1.3.2  检定地点 

B.1.4  被检项目及检定结果 

B.1.5  检定不合格项说明（只用于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B.1.6  页码   

B.1.7  附加说明 

      以上信息，除 B.1.7 条为可选择项，其余均为必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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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检定结果页式样 

B.2.1  检定证书第 3 页格式 

 

证书编号××××××-×××× 

检 定 结 果 

 

序号 被检项目 检定结果 

1 外观  

2 各部分相互作用  

3 各部分相对位置  

4 测量面和测量基面的粗糙度  

5 测量基面的共面性         

6 副尺示值误差 
-10mm～0mm  

0mm～30mm  

7 主尺示值误差         

 

 

 

检定员：                                   核验员： 

 

                 

以下空白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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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2 检定结果通知书第 3 页格式 

       

证书编号××××××-×××× 

检 定 结 果 
 

 

附加说明 

注明检定结果不合格项 

以下空白 

 

 

 

 

第×页  共×页 

 

 

序号 被检项目 检定结果 合格判断 

1 外观   

2 各部分相互作用   

3 各部分相对位置   

4 测量面和测量基面的粗糙度   

5 测量基面的共面性          

6 副尺示值误差 
-10mm～0mm   

0mm～30mm   

7 主尺示值误差          

 

 

 

检定员：                                   核验员： 

 

 

                                   

 


